玛尼石雕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

一、定义
根据藏文化的特定内涵，运用传统手工的雕刻手法，在石料上篆刻佛教经 文、六字真言及佛教文化图像的能力。
二、适用对象
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、就业的人员。
三、能力标准与鉴定内容
	能力名称：玛尼石雕刻
职业领域：民间工艺品制作工

	工作任务
	操作规范
	相关知识
	考核比重

	（一）
识别原料
	能识别玛尼石雕刻常用原材料的优劣
能分辨石刻原材料的档次
	玛尼石雕刻原材料硬度的判断方法
玛尼石雕刻原材料纹理知识
	10%

	（二）

识图
	1.能识读藏文化特色的设计草图
2.能识读石材上所绘线条的用途
	线描草图的知识
藏文、藏传佛教知识
	20%

	（三）

开料取型
	能使用绘画工具描出图文的轮廓
能根据设计图的要求选择工具开料
	开料工具的使用方法
	25%

	（四）
雕琢
	能用雕刻工具刻出雏形
能根据所刻图案中人物、藏语言文字、符号等的雕琢方法进行逐一雕刻
3 .能精刻成型
	人物、藏语言文字、符号等藏浮雕石刻工艺方法
玛尼石精刻工艺方法
	25%

	（五）

施彩
	能根据图案合理搭配彩绘颜色
	１.彩绘装饰的方法

2.藏传佛教图像的上色要求
	20%


四、鉴定要求
（一）
申报条件
达到法定劳动年龄，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。
（二）
考评员构成
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玛尼石雕刻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，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3名考评员。
（三）
鉴定方式与鉴定时间
技能操作考核釆取实际操作考核。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60 min。

（四）
鉴定场地和设备要求
有小铁锤、各种型号的刻刀、玛尼石，有良好的照明、通风设备，有防火安全设备。
